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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会 合 作 协 议
甲方：玩具巴巴有限公司
乙方：(展会主办方)
甲方于签订合作之日起与乙方于    展会时间     举办的       展会名称       进行宣传互换合作。甲、乙双方本着友好合作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就本次互换服务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提供的服务为：
1、为乙方在甲方网站玩具巴巴（www.toybaba.com）展会页面首页版块放置952×80（PX）标准广告一个； 
3、为展会主办方发布展会信息一条；
4、为展会主办方发布及时供稿的展会相关新闻报道；
5、展会举办结束，此次展会信息进入展会回顾栏目。

二、乙方提供的服务为：

1、为甲方提供标准展位一个；
2、为甲方提供展会会刊彩页一页；
3、提供相应的LOGO图标和展会相关资料。

4、乙方须在展览会官方网站、所有宣传媒体及招商资料列出甲方为“支持媒体”并提供官网LOGO位置。
三、甲乙双方服务内容以互换方式进行，均不需支付费用。本协议未尽事宜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四、本次互换合作期限至展会结束为止。

五、本协议书一式两份(传真件有效)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.
甲方：玩具巴巴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电话：86-0754-85715536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传真：86-0754-85820203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

邮箱：toybaba@toybaba.com                 邮箱：

地址：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益民路           地址：
王厝田嘉盛园23幢 
邮编：5158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

联系人：陈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

签订日期：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年    月    日    
